关于申报2014年度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项目的通知  
各学院（研究院）：
根据北京市科委“关于开展2014年度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”，2014年度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项目申报工作已启动。现就我校2014年度申报工作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资助类别
A类：资助入选人员开展培训、交流等活动，申请专利、发表论文、出版专著等培养经费。
B类：资助入选人员培养经费及开展课题研究经费，申报B类的课题应属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，应用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，与首都重点发展领域的技术需求紧密结合。
二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申报人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1、热爱祖国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、社会公德，具有诚实守信、求实、创新、协作、奉献精神。
2、1978年1月1日以后出生。取得学士学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；或取得硕士学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2年以上；或取得博士学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年以上者。
3、掌握本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前沿动态，具有较强的研究创新能力，已初步形成研究团队。
4、申报A类人员应正在承担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课题，或正在主持企业关键技术研发项目的技术负责人。
5、申报B类人员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（1）主持过企业关键技术研发项目的技术负责人；
（2）省部级以上科技项目的主持人或主要参与人（排名前2位）；
（3）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；
（4）发明专利的获得者（排名前2位）；
（5）2011年9月以后海外留学归国人员。
（二）、已入选下列国家级人才计划的人员不予资助：
1、已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，入选“千人计划”、 国家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；
三、申报流程
1、因北京市科委实行限额申报，请各学院组织做好申报推荐工作；每学院最多可向学校推荐1名候选人，申报人员应是本单位重点培养对象，无合适人选可不推荐；
2、请各学院在10月11日前确定推荐初步推荐人选，并将学院推荐公函及申报表初稿（附件可暂时不提供）1份上报至科学技术处；
3、科学技术处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全校初步申报的情况，对各学院推荐人选进行校内遴选，确定最终学校推荐人选，并反馈至相关学院；
4、通过学校遴选的申报人，需按北京科委通知要求准备正式申报材料，并在10月17日前提交到科学技术处；
5、科学技术处整理汇总申报材料，上报北京市科委。
四、其他事项
1、最终申报材料要求：申报书（含附件）一式六份、电子版一份；
2、所有日期请严格遵守，过期不予受理；
3、如有不明事宜请和学院办公室或科学技术处联系；科学技术处联系人：王静娴，电话： 89733253。
科学技术处   
2013年9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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